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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湘潭理工学院档案工作考核评价表
	序号
	评价项目及内容
	分值
	评价办法
	评价分

	1
	档案工作重视程度
	30
	
	

	1.1
	贯彻落实学校档案管理规章制度，部门责任明确。
	10
	1.部门领导不重视档案工作，档案意识不强，未落实档案管理制度的，扣5分；
2.档案工作责任不明确，没有落实到人的，扣5分。
	

	1.2
	重视本部门文档资料的收集、积累和管理，有专门用于档案存放和保管的文件柜。
	10
	1.不注重部门档案日常收集、积累和管理，文档材料乱堆、乱放的，扣5分；
2.没有专门档案文件柜的，扣5分。
	

	1.3
	注重日常重要文件的积累，保证档案内容完整（如照片、荣誉及有影响的重要活动、人物）。
	5
	平时重要文件未归档的，发现1种的，扣1分；发现2种及以上的，本项不得分。
	

	1.4
	落实部门离职人员电脑资料、档案资料交接会签制度。
	5
	离职人员档案资料没有交接签字，则此项不得分。
	

	2
	档案管理队伍建设
	30
	
	

	2.1
	配备部门兼职档案员，并保持相对稳定。
	10
	1.未配备部门兼职档案员的，扣10分；
2.兼职档案员不稳定，给工作造成影响的，扣5分；
3.兼职档案员变动后，未及时向学校档案科报备的，扣2分。
	

	2.2
	兼职档案员应按要求参加集团和学校业务培训及活动。
	10
	1.无故不参加集团或学校组织的档案管理员业务培训、交流活动的每次扣5分；
2.虽参加培训，但未通过的扣3分。
	

	2.3
	兼职档案员切实履行档案工作职责。
	10
	兼职档案员不履行职责，对档案管理不到位，造成档案缺失的扣5分。
	

	3
	档案质量建设要求
	40
	
	

	3.1
	按时间要求完成文件材料的年度收集工作，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档案室移交。
	10
	1.未按规定时间上交归档文件的每拖延1天扣1分；
2.无故拖延3天以上此项不得分。
	

	3.2
	按归档范围目录要求收集、整理和移交档案。
	10
	1.未按归档范围目录收集整理档案，文件材料不齐全、不完整的扣2分/份；
2.未按要求填写《文件材料移交清单》，或移交目录不完整、不规范的扣3分。
	

	3.3
	保证上交档案归档质量。
	20
	1.归档材料中有涂改、污渍、霉变、破损的扣1分/件；
2.归档文件材料中有不耐久字迹（圆珠笔、铅笔）书写的，扣1分/件；
3.归档材料不完整、有缺页、打印不清晰的，扣1分/件。
	

	
	总计
	100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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